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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ZD03-2023-0002

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
文件

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

鄞经信〔2023〕29 号

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波市鄞州区
财政局关于印发《2023 年宁波市鄞州区新能源

汽车推广应用资金补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、园区）：

现将区经信局、区财政局联合制定的《2023 年宁波市鄞州区

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补助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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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 年宁波市鄞州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补助管

理办法

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

2023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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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宁波市鄞州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资金
补助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贯彻落实《关于 2016—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

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13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

138 号）和《2016—2020 年宁波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》

(甬政办发〔2016〕158 号)等相关政策，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

展，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开展，鄞州区 2023 年继续实

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。为加强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（二）本办法适用车辆：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车辆生产企

业及产品公告》和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》，

符合国家财政补贴要求且上牌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

车（含增程式）、燃料电池汽车。

二、补助范围

2018-2019 年 6 月 25 日在鄞州区范围内销售、上牌和使用，

并符合国家财政补贴要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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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动力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，且安装车载终端远程检测设备，并

将相应数据接入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监测平台。

三、补助对象和补助方式

（一）我区新能源汽车资金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。消费者包

括个人用户和法人用户。

个人用户是指本市户籍居民、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，以及在

本市拥有合法工作和稳定住所的外省市居民、港澳台居民、华侨

和外籍人士；法人用户是指在本市注册登记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

法人组织，包括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。

（二）我区注册的汽车生产企业申请我区财政补助资金，补

助资金直接兑付到汽车生产企业。

（三）非我区注册的汽车生产企业申请我区财政补助资金，

须授权委托在我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机构进行申请，补助资金

兑付到该汽车销售机构。

四、补助标准及资金来源

（一）符合我区财政补助政策的新能源汽车，2023 年我区财

政补助标准如下：

1、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、插电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汽

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按照同期中央财政补助标准 1:0.5 给予地方财

政补助，其中新能源专用车和货车每辆补助最高不超过 1.3 万元。

用于租赁的新能源汽车按照上述标准的 25%给予财政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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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新能源汽车销售机构应将充电设施建设维护纳入其销售

服务体系，在与消费者签订销售车辆合同之前，必须自行或委托

充电设施建设企业，为用户在住宅小区或办公场所落实与新能源

汽车购买数量相匹配的自用或专用充电设施。

3、个人消费者在 2018-2019 年 6 月 25 日内购置的新能源汽

车，最多享受 1 辆车的地方财政补助，享受地方财政补助的新能

源汽车所有权 3 年内不得向区外用户转移。

（二）我区消费者购买的非经营性新能源乘用车（行政事业

单位购车除外）和公共领域纯电动环卫车的补助资金，由市财政

承担 30%，区财政承担 70%；我区消费者到老三区（江北、新鄞

州、新海曙）外购买的，由市财政承担 30%，区财政承担 70%；

购买者属地在老三区外，由购买者属地县市区承担 100%。

五、申请程序和资金拨付

（一）销售机构向区新能源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区经信局）提交申请材料，会同区财政局审核后，上报市新能

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审查公示后，由市经信局

和财政局下发补助资金，其中的区级补助部分由区财政承担拨

付。符合“甬易办”平台上线要求的，可直接在“甬易办”平台

进行政策兑付。

（二）新能源汽车购置补助申请材料：

1、《宁波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车辆购置财政补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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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申请表》

2、《宁波市新能源汽车私人购车补助确认表》或《宁波市

新能源汽车单位购车补助确认表》

3、充电桩安装后的相关证明材料及图片。

4、新能源汽车已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证明。

5、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

执照等复印件。

6、销售给法人用户的车辆还需提供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、营业执照、车辆买卖合同、车辆销售发票、购

置税完税凭证、交强险保单、机动车登记证、行驶证和车辆充电

桩等复印件。

7、销售给个人用户的车辆还需提供：个人身份证、户口簿

（非本地户籍居民需提供我市县（市）、区居住证及一年以上的

在甬社会保险基金缴纳证明）、车辆买卖合同、车辆销售发票、

购置税完税凭证、交强险保单、机动车登记证、行驶证和车辆充

电桩等复印件。

六、资金监督管理

（一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其经销商要严格区分企业销售

优惠和政府财政补助，不得将财政补助纳入企业优惠额度，不得

以已享受价格优惠等为由拒不兑付补助资金，不得因财政补助而

提高新能源汽车销售价格，确保消费者切实享受财政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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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供材料的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于骗

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按规定收回补贴资金，并依法进行处

理。

（三）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、

形式截留、挪用。对违反规定的，将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

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和有关规定，依法追究有关单位

和人员的责任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区经信局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为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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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3年4月3日印发


